附件1
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法律顾问选聘方案

一、聘任条件
(一)忠于宪法、遵纪守法，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操守，具备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素质。
(二)政治立场坚定、有大局观，熟悉行政、经济及社会事务管理。
(三)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验、专业能力较强的律师，并熟悉交通运输工作领域的法律法规。
(四)近3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处分，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在近3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处分。
（五）熟悉政府法律事务。
二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为重大行政决策、重要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；
（二）参与规范性文件、民事合同的合法性审查工作；
（三）代理行政诉讼案件、行政复议案件、民事案件；
（四）参与重大案件的审查，起草有关法律文书或法律意见书；
（五）应邀列席有关会议；
（六）办理交办或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三、聘期和工作方式
聘期为3年，工作方式为兼职。
四、报名方式及时间要求
有意愿的律师请在2025年12月1日（星期一）前将《选聘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法律顾问报名表》（见附表）以及相关材料，径送或邮寄至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法规科（地址：海门区静海路192号一楼A108）。
五、选聘程序
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成立选聘法律顾问遴选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遴选工作小组”），负责法律顾问的遴选工作，组长由分管法规科领导担任，成员由法规科、办公室、财审科负责政府采购人员组成，具体遴选工作由局法规科承担。遴选步骤如下：
（一）资格审核：局法规科根据报名情况，按照《海门区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》(海依行办发〔2021〕4号)等文件规定的法律顾问资格条件，对参选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形成符合资格规定的候选人员名册。
（二）初步筛选：局法规科根据候选人的专长领域、学术水平和专业影响力程度、工作沟通联系的便捷性等情况，对候选人员进行初步筛选，对于同一个律师事务所有多名律师报名的，只保留一名参选名额，形成拟选聘的初步人选名单，报分管领导同意后通知到当事人,未选中的不另行通知当事人。
（三）比价遴选：定于12月5下午15时,在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一楼西会议举行比价遴选，由被通知的初步人选，以所在律师事务所名义进行法律顾问费用报价。最高限价4.8万元/年（含法律顾问费、案件代理费等全部费用，为打包价）。由最低价者当选。
（四）公示及聘任：局法规科将拟选聘人员名单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为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法律顾问，与聘任人员所在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顾问服务合同。
六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参选人员须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负责，不得弄虚作假。报名者提供虚假材料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参选资格。
（二）受聘者不得利用担任法律顾问身份，从事商业活动以及与法律顾问职责无关的活动。
七、选聘工作联系方式
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联系人：曹先生，电话：0513-82216214。



[bookmark: _GoBack]
1

